
葵青區議會文件第 30 /I/2017  號

2017 年 2 月 24 日

葵青區地區管理委員會  

第 181 次會議主要討論事項簡報  (擬稿 )

葵青區的鼠患及誘蚊產卵器指數

葵涌、荔景、青衣北和青衣南在 2016 年 12 月及 2017 年 1 月錄得

的誘蚊產卵器指數均是零。

九華徑違法燒烤場

2. 民政處已於 2016 年 12 月 19 日張貼有關建議委任司理人通知書，

但收到反對信。地政處已進行執管行動，該兩個燒烤場內的三個大

型構築物已被移除。食環署由 2016 年至今共執行了 53 次檢控行動。 

3. 有委員反映燒烤場引致違例泊車及噪音問題，嚴重影響鄰近居民

的生活，建議有關部門檢討對該處的執法力度和次數。

卡板阻街問題

4. 民政處自去年 12 月會議後，安排 4 次聯合行動。有關道路阻塞

的情況已有所改善。

地區主導行動計劃

5. 民政處已於本年 1 月和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簽訂協議，預計於今

年年中開展服務。

收集及處理屋邨大型廢物

6. 各大屋邨收集廢物情況已大有改善。

店舖阻街情況

7. 民政處聯同食環署及警務處於該處進行聯合執法行動後，現時該

兩個黑點的情況已大為改善。如日後該帶的店舖阻街情況持續改

善，可考慮建議把它們從「店舖阻街黑點名單」上刪除。

鼠患投訴

8.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或提問，會上同意於下次會議刪除此議題。

担杆山路違例泊車事宜

9. 運輸署於 2016 年 10 月就担杆山路一帶設置交通圓筒事宜進行公

眾諮詢，收到反對意見後，現正研究是否需要微調該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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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會後備註 :  運輸署透過 1823 收到市民投訴担杆山路有汽車違法停

泊在行人路，該措施可以有效地防止類似的情況。 )  
 
青衣工業中心一帶塞車事宜  
10.  運輸署於 2016 年 10 月進行公眾諮詢，建議將青衣鄉事會路巴士

站往後移，以騰出更多空間予巴士和貨車作交叉切線之用。運輸署

於諮詢間收到反對意見，現正研究是否需要修改方案。  
 
(會後備註 :  運輸署在地區諮詢中已透過葵青民政事務處回覆反對人

士的意見，之後再沒有收到反對意見，待技術問題解決後，便會落

實方案。 )  
 
落實九巴第 249X 號巴士路線計劃  
11.  運輸署已於本年 1 月 25 日正式批准九巴由本年 3 月 4 日起將 249X
號線轉為全日服務。  
 
青荃橋行人路踏單車事宜  

12. 運輸署指於行人路上踏單車已經違反法例，所以不須要加設相關

路牌在行人路上。  

 

13. 有委員建議警務處加派警員於該處巡邏和執法，並建議指葵青區

議會轄下的道路安全工作小組可在該處懸掛橫額，提醒市民不要在

行人路上踏單車。  

 

14.  會上同意於下次會議刪除此議題。  
 

青衣楓樹窩路命名事宜  
15. 有委員反映由青衣鄉事會路經一個迴旋處後，向左轉或向右轉的

兩條路均名為楓樹窩路。他認為地政處需要檢討道路命名的方法，

避免誤導市民及駕駛人士。  

 

16. 地政處回應指該處對於道路命名有統一而既定的標準，不會因為

道路的長度或中段有分隔而改用另一名稱。  

 
(會後備註：地政總署測繪處現時會在街道命名的過程中，諮詢相關

區議會、政府部門，以及地方團體 (如有需要 )，然後刊憲。根據測量

處的現場視察結果，顯示所指的道路的路牌有欠清晰，已要求路政

署作出改善。 )  

 

青鴻路的土地用途事宜  

17. 有委員表示藍澄灣業主委員會會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2A
條，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更改青鴻路的土地用途。  

2 
 



 

18. 規劃處回應指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本年 2 月 7 日核准了青衣

分區計劃大綱圖，當中包括一幅青鴻路計劃作公營房屋的土地用

途，這張已核准的青衣分區計劃大綱圖已於 2 月 17 日刊憲。據了解，

城市規劃委員會暫時還未正式收到委員提及由藍澄灣業主委員會提

出的第 12A 條申請。  

 

葵青區規劃事宜  

19. 有委員表示葵青區的基建和設施如道路、排污系統、食水及鹹水

的供應系統已經不足以應付區內居民需要，建議就區內的基建設施

事宜舉行跨部門會議。  

 

20. 主席 回應指任何政府部門在某區域發展一個新項目前，必定會進

行有關的可行性研究，考慮各方面的配套，以符合當時的發展需要，

但值得討論的是當時既定的標準是否可迎合目前需要，能否有更新

的可行性。對於涉及全港的策略性規劃政策，主席 請各部門代表向

其總部管理層反映。  

 

21. 規劃處表示不同部門均會適時就所屬的工作範圍在全港各區作

出整體檢討。各部門就各區發展需要作出檢討及更新一些既定標準

後，規劃處會把更新的標準載於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。  

 

 

葵青民政事務處  

2017 年 4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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